
租屋法律一把罩，安居沒煩惱

主講人：王福民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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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案例-張淑晶案

*第ㄧ部分涉誣告、詐欺78名房客→「惡房東張淑晶涉

嫌涉嫌訂定不平等條約，再巧立名目向房客詐取不合

理維修費、賠償金，房客若不配合，她再以興訟方式

，逼房客就範。新北地檢署於105年4月23日依詐欺、

誣告與恐嚇取財等44罪起訴張女，具體求刑8年。經台

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一審判決八年二個月?」；經雙方

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刑事二審判決九年八個月。

*第二部分涉誣告、詐欺56名房客犯行部分→一審被判

5年6月，高院尚在審理中（2019年04月30日引自自

由時報-記者王定傳）。2



*第三部分：利用各種名義坑殺房客的新北市女房東張淑晶，先前與

合夥人黃鐸租下新北市一棟3層樓透天厝，卻隱瞞房東敲壞牆壁，

隔成套房出租；房東找法院人員來要求收回點交，張女又找來人頭

戶假裝房客並偽造租約，欺騙前往點交的法院人員。一審將張女判

刑8月，案經上訴，高院駁回上訴確定，張女將入獄執行。

→此案是房東太奸巧?

*中和大火（106年11月22日深夜奪走9條人命），租屋安全何在?

*常見租賃糾紛：惡房客積欠租金?費用欠繳?破壞設施?拒絕搬遷?

→還是房客太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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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新修正新定型化契約之應記載事項【限定
居住使用】→正名為｢住宅租賃契約｣

一、契約審閱期 →不得少於3日；二、租賃標的；三、租賃期間→不得少

於30日；四、租金約定及支付→現金?轉帳?支票?【定金：民法第248+249

條】五、押金約定及返還；爭議最大?點交?是現況返還或回復原狀?→制式

範例契約明定房東收受的擔保金數額不得超過兩個月的總額+租賃期屆滿或

租賃契約終止，承租人交還房屋時返還之。

六、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約定→管理費?水費?電費?【夏月每度多少錢?非

夏月每度多少錢?但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公司鎖定當月用電量最高級距之每

度金額】瓦斯費?網路費?其他費用及其支付方式?

七、稅費負擔之約定→民法第427條：原則由出租人負擔+房屋稅+地價稅

Q.租賃所得稅可否約定轉嫁給承租人?→65年台上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

§427非強制規定可為相反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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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租賃住宅之限制→承租人不得變更用途，刪除經出租人同

意；同意轉租以出租人同意始得全部或是ㄧ部為之，並以書面為

之及標明範圍。

九、修繕及改裝→民法第429條【出租人負擔，除非另有約定或是習

慣或是損害可歸責承租人】+437條【通知義務為前提】；

出租人為修繕租賃住宅所為必要行為，承租人不得拒絕，但修繕

期間得請求扣除全部或一部之租金。

十、承租人經出租人同意室內裝修者，依相關法令為之

，例如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其裝修增設部分若有損害，由承租人負責修繕。

Q、返還租賃住宅應表明回復原狀?現況返還?其他?5



十二、承租人之責任→失火?重大過失：民法434重大過

失→透過保險機制

十三、租賃住宅部分滅失→未達喪失租賃目的，租賃契

約仍有效；反之，已達喪失租賃目的，租賃契約無

存在必要。

十四、提前終止租約→至少終止前ㄧ個月通知，未通知

賠償最高不得超過ㄧ個月租金額。

十五、租賃住宅之返還→現況或回復原狀?；

十六、租賃住宅所有權之讓與→買賣不破租賃?民法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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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承租人的失火責任為何?

*民法第434條：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

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434條係減輕承租人賠償責任之例外規定，目的在於保護承

租人之利益，得否於租賃契約中以特約排除該條之適用。於司法

實務，已有穩定見解，倘當事人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火亦應

負責，以加重承租人之注意義務者，無關公序良俗，其特約仍屬

有效。

→76年台上字第1960號判例意旨：「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

滅失者，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限，始對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定有明文。如出租人非租賃物所有人，而

經所有人同意出租者，亦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限，始對所有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7



十七、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有10種
狀況-

1.為重新建築而收回→於終止前3個月以書面告知；

2.承租人遲付租金達2個月租金額+經限期催告仍

未付→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

3.承租人遲付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費用達2個月

租金額+經限期催告仍未付→於終止前3個月以

書面告知；

4.承租人擅自變更用途+出租人阻止仍繼續為之

→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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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租人違法使用、存放爆炸物或易燃物品+出租人阻止仍繼續為之→得

不先期通知；

6.承租人違法轉租或是轉讓租賃權予他人→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

告知；

7.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是附屬設備+經出租人訂期限催告而仍不為修繕或

是賠償→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

8.未經出租人同意而擅自進行室內裝潢+經出租人阻止而仍繼續；

為之→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

9.承租人未依相關法令進行室內裝修+經出租人阻止而仍繼續→於終止前30

日前以書面告知；

10.承租人進行室內裝修，損害原有建築結構安全→得不先期通知；

方式：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需檢附相關事證+書面通知承租人9



十八、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有5種狀況-出租人
不得要求賠償

1.租賃住宅未合於約定居住使用並有修繕必要，經承租人限期催告

修繕而出租人未修繕→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檢附事證；

2.租賃住宅音不可歸責承租人事由至ㄧ部滅失且存於部份不能達租

賃目的→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

3.租賃住宅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是健康之瑕疵，即使

承租人於簽約時已明知或是拋棄終止租約權利者→於終止前30日

前以書面告知+檢附事證；但情況危急者，不在此限。

4.承租人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於終止前30日前以

書面告知+檢附事證；

5.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至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使用→於終

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檢附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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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因承租人發生死亡事故，繼承人得主張終止
租約，其通知期限及方式準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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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遺留物之處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若

無約定需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向承租人定

相當期限催告，屆期不處理，視為拋棄其

所有權；所生費用先從押金扣除，如有不

足再向承租人請求給付不足部分之費用。



二十、履行本契約之通知→以本契約所記載雙方

地址為準，並以郵寄為之者。地址變更未告

知他方致通知無法到達時，以第一次郵遞之

日期推定為到達日。

第一項之通知得經租賃雙方約定以：電子郵

件信箱、手機簡訊、即時通訊軟體以文字顯

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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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其他約定→是否公證?

二十二、契約及相關附件效力→屬於契約的一部

分

二十三、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確認真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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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新修正新定型化契約之不應記
載事項【限定居住使用】

一、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限；3日審閱期限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

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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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依法開罰屋主6～30萬元罰緩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規定，工業區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即
不得租用位在工業區上的任何房屋，此類工業宅的隔間材質、消防安全
堪憂，也無法申請租金補貼，且若經查到，租屋人必須搬離原租屋處，
將會影響居住權利。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表示，租客簽約前應仔細檢視契約中每一項目是否合
理合法，可依據內政部訂定的「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保障自身權益。

 此外，為了避免學生權益受損，想租房子學生或是一般租客，租屋前可
透過各縣市政府「資訊服務網」查詢租屋處所在分區，亦可來電向市府
詢問。若該租屋處位於工業區，市府會先對房東開出勸導單，要求限期
改善，若期限到仍未改善，則會依法開罰6～30萬元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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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之基礎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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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簽約當事人是誰

一、確認簽約當事人為誰：

1、防止詐騙案件之發生→（1）戶籍地址留存與確認
（2）身分證號碼之核對

2、本人→建物謄本+土地謄本
代理人→授權書
二房東→民法第443條：非出租人同意，不得全部轉租，但若
部分轉租，須出租人（即房東）事先有反對約定。

3、租賃關係之成立與存續是屬債權債務關係
最高法院判例37上字第6886號：「租賃關係之成立與存續，係基於當
事人間之信任，故租賃權通常為不得讓 與之債權，如房屋之承租人未
得出租人之同意，擅將租賃權讓與第三人時 ，其情形有甚於全部轉租，
出租人自得終止租約。」18



簽約人成年與否?

Q、成年已否？20歲為成年人，否則須法定代理
人之承認→（民法第79條）

→ 修正為18歲為成年人，自民國
112年01月01日實施

Q法定代理人置之不理? （民法第80條）
租賃契約相對人→得定一個月以上期限催告不

為確答或冷處理?
→視為拒絕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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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承租的法律關係?

4、一人承租或多人分租？共同簽約或是分別簽
約？承租人vs連帶保證人vs保證人

5、一人代表簽約？二房東？
最高法院32上字第5859號判例意旨：「承租人非經出租
人承諾，固不得將承租之房屋全部轉租於他人，但此項
為 承諾之意思表示，則不以訂立書據為必要。其由出租
人或經其授權之代理人口頭承諾者，出租人即不得更依
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之規定終止租約。 」

6、租約-雙方要有保存乙份+騎縫章要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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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金：民法第248條→給付定金推定其契約成立；
民法第249條→定金效力：可作為契約給

付之一部分
押金：民法無明文規定

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
土地法第99條：

【內政部自106年01月01日頒佈制式租賃契約範例已有規

範】

*「定金」法律用詞而民間通俗用「訂金」，但兩者法律

效力一樣，別被網路文章騙了！

貳、支付款項前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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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租金、定金、押金多少算合理?

2、合理價格：雙方約定，多比價。沒有一定的標準

3、收據取得之必要性：定金、押金或是租金之交付在法

院現行實物上是屬「要物契約」的性質，亦即除了雙

方表示同意之外，尚須有「金錢」之交付。且為避免

房屋所有權移轉情形發生而新、舊屋主和房客三方未

做押金之轉讓事宜時，法院現傾向於由房客對原屋主

要回其押金。此時若找不到原屋主時則會蒙受損失之

風險。

單據提示之要求→繳費時間影響押金的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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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租約是否一定要書面及公證：

一、民法第422條：

租賃契約超過1年，否則無須書面。

超過1年未訂書面者視為不定期限租賃。

二、公證與否不會影響租約之成立。

三、公證是為便利強制執行。

→避免繁瑣的訴訟程序+負擔裁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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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法第13條的好處

 公證法第13條：「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
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
證書執行之： 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
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
的者。 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
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 。 四、租用或借用土地
，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
還土地者。 前項公證書，除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
成後，就該法律行為，為當事人 之繼受人，及為當事
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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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租約之簽訂：

一、特別約定事項務必載明租約內。

例如：網路費用、第四台費用？

生活公約？室友的職業性質?

可否養寵物？

攜伴同住？

Q.社區規約書未記載在租賃契約內有無拘束力？

→有，若生損害僅能向房東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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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何謂凶宅?能否求償?

Q.新北市某男子因與妻子吵架而衝動從19樓跳下碰撞社

區中庭椰子樹反彈墜落在9樓露台，請問9樓是否算是

凶宅?
→關於「凶宅」，法令並無明確定義；

→依內政部的見解，構成凶宅有3個要件：包括三要件

（1）、「時間：賣方產權持有期間內發生」；

（2）、「空間：在專有部分發生」；

（3）、「型態：兇殺或自殺，但排除意外死亡」。

以上是行政機關見解，僅供參考而無拘束法院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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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人自殺在租賃物內是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台灣高等法院-不用負賠償責任

Q.豪宅成凶宅 家屬判賠300萬 高院逆轉判免賠：自殺者
還考慮貶值？（引用聯合新聞網2012-06-16聯合報 / 記
者王宏舜／台北即時報導）

→宋姓婦人在淡水租屋處輕生，張姓與任姓屋主對死者的蘇姓丈夫

、兩名小孩提損害賠償訴訟，求償300萬元；

→士林地方法院認為租賃物的經濟價值損失應由宋婦繼承人負責，

判照價全賠。

→繼承人上訴，台灣高等法院認為房屋雖成「凶宅」，但實際無毀

損、滅失或功能損壞，且死者有憂鬱症，丈夫等人除不知情也非她

監護人，改判3人免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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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院認為，宋婦從14樓臥室窗戶跳樓致死，該屋確實成為「凶宅
」，依據內政部公布不動產交易應記載事項，非自然死亡（凶宅
）等事項應予揭露，房屋汙名化價值減損採買賣合約價格2310萬
元的三成至五成計算，即693萬元至1155萬元間，屋主主張至少
受損300萬元有據。

 高院向宋婦看診的診所調病歷，顯示她長期持續因憂鬱性疾患就
醫及服用藥物治療，宋婦單純求死，無從認定她故意「背於善良
風俗」來減少房屋價值。高院認為如有一念迴旋，可能就不會自
殺，自殺行為幾乎非自殺者所能自我控制，當下僅剩存活與否的
意念，怎會考慮到房屋會否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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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院指出，民法承租人的保管義務，僅規定「保持租賃物物理上

完好狀態而無毀損、滅失」，至於租賃物的價值是否減損，因影

響成因很多，不是承租人所應負保管義務範疇，否則難符合平等

、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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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101
年度上字第40號摘要-要負賠償責任

「…按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屋即一般所稱之「凶宅」，雖無法律上

之定義，然依一般不動產買賣之交易慣例，係指「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致

死之情事」之房屋，此一因素，雖或未對此類房屋造成直接「物理性」

之損傷，惟就一般社會大眾言，仍屬於心理層面嫌惡狀況，對居住於其

內之住戶而言，除對居住品質會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止亦會造成相

當大之負面影響，因此，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具有非自然

身故情事之房屋，會嚴重影響購買意願及購買價格，亦造成該等房屋之

市場接受程度及價格之低落情事，因該等房屋並非一般適於居住之標的

，且與週遭環境相較，買賣價格有顯著低落情事，故依估價學理適合性

原則而言，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將對不動產之個別條件產生負面影響，

造成經濟性之價值減損，並進而影響其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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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

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

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2

條、第433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承租系爭租賃標的物後，即與其女兒林OO

共同居住其內乙事，已如前述，而林OO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其明知系爭

租賃標的物非其所有，應知其若於系爭租賃標的物內自殺死亡，將使系爭租

賃標的物成為「凶宅」，日後難以出租或出售，換言之，雖其於系爭租賃標

的物內自殺，固係欲結束生命，然其所選擇之方式，對他人仍有可能造成危

害，凡此為一般人應有之注意義務，亦即行為人應注意避免造成他人損害，

否則應就其行為負責，亦顯有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可歸責行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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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自殺身亡行為雖未造成系爭租賃標的物外觀形體之毀損或功能損壞

，惟揆諸前揭說明，依一般社會常情，系爭租賃標的物發生非自然死

亡事故，將使系爭租賃標的物再行交易之價格減低或出租之收益降低

，造成系爭租賃標的物交易性或經濟上之貶值，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足認自殺行為確實造成系爭租賃標的物價值之減損，且此核屬系

爭租賃標的物在不動產交易市場上，受交易人心理因素影響所可能產

生之交易價格降低、減少，應係「純粹經濟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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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因死者之自殺行為使得系爭租賃標的物成為「凶宅
」，進而影響出租人日後之使用、收益、處分權，其
價值減損程度不亞於系爭租賃標的物物理上之毀損、
滅失，且上開民法規定承租人對於租賃標的物所負之
保管義務，係出租人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後，出租人
對於其租賃物通常即無法加以保管、維護，因此乃課
以承租人對於租賃物須依租賃契約債之本旨所負之附
隨義務，準此，尚難認此部分之附隨義務僅侷限於保
管租賃標的物避免其受物理上之減損、滅失，申言之
，前開民法所定之「毀損、滅失」之含義，當應包含
租賃物經濟上之交易價值減損在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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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本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租賃標
的物，因上訴人違反善良管理人之保管注意義
務及其同居女兒即第三人林OO在系爭租賃標的
物內自殺身亡而有應負責之事由存在，並使得
系爭租賃標的物之交易價值發生減損，造成被
上訴人權益受損，是被上訴人依前揭民法第
432條第2項、第433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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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若律師在租屋處輕生，家屬是否負損害賠償責
任?（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一名律師在租屋處輕生，房東認為房屋變凶宅價值減損，提告要求律
師家屬賠償767萬餘元，經鑑定後，台北地方法院判律師家屬應賠償64
3萬餘元，可上訴。房東主張，律師2011年11月初簽約租賃位於新北市
的房屋，一年期滿後續租，而房東2019年3月29日接獲退租通知，也同
意終止租賃契約，未料4個月後收到簡訊得知律師因兄弟爭產，而在屋
內輕生身亡。房東認為，律師輕生後讓房子變凶宅，減損市場交易價
格，至少減少四成，提告要求律師家屬賠償767萬多元。

 律師家屬抗辯，家族有精神恐慌病史，且律師不是故意自殺來減損房
屋經濟價值，認為房東求償無理由。

 法院認為，律師輕生前為56歲，可預知自殺會使房屋成為凶宅，影響
房價，即使律師患有精神疾病，但自殺時留有遺書，可見是出於自由
意志選擇輕生，導致房價下跌。判決指出，經不動產估價事務所鑑定
，認為房產價格為2242萬元，因凶宅受有「汙名價值減損」為28.72%
、643萬餘元，判律師家屬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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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義務

二、修繕義務之確認（民法第429條第1項，原則由

出租人負擔，例外約定才由承租人負擔；但須
房

客先有通知房東修繕為前提，後才由房東負擔
修

繕義務）；通知方式－應先催告，形式不拘，
但以存證信函較妥。房東置之不理，房客可
主張：a、合法終止租約（已影響居住安全或
重大瑕疵）

b、自行修繕後以租金扣抵36



避免口頭約定→舉證不易敗訴所在

 三、口頭約定應載入書面契約內。

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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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管理費之負擔，未約定應由房客負擔?

四、管理費之負擔，未約定應由房客負擔。

公共費用？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共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

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

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

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Q、前手積欠的管理費應由誰清償？38



不定期租賃→土地法第100條，出租人收回房屋
限定下列六種情形

未定有期限→
1、民法第450條第2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 但有利於承租人之

習慣者，從其習慣。

2、民法第451條，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

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3、土地法第100條，出租人收回房屋限定下列六種情形：

a、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b、出租人違反民法第443條第1項轉租他人時；

c、承租人積欠租金已由擔保金扣除後達2個月以上時；

d、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e、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

f 、承租人損害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物而不為相當賠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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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稅捐由誰負擔？

六、稅捐由誰負擔？民法第427條 :「就租賃物

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

→房屋稅?

地價稅?

租賃收入所得稅?

→制式租賃契約不得轉嫁

65年台上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

→認為民法第427條可為相反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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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買賣不破租賃：

民法第425條：出租人將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

中，縱將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受讓人仍

繼續存在。

例外：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超過5年

或未定期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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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鄰居擾鄰?周遭環境髒亂、治安太
差、違建、消防設施

一、態樣：

（一）半夜鄰居忘情唱歌? 臭味擾鄰?

（二）室友喧囂、衛生問題?

（三）同居室友發生糾紛，例如：生活習慣無法配合

（四）違建→建管處

屋內隔間安全→工務局+消防單位

（五）安全問題，例如：竊盜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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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二、處理方式：

1.是否可歸責房東?房東可否掌握?管委會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16條第1項+第5項

→「住戶不喧囂、發出擾人聲響影響其他住戶，若有人違反該項規

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先出面勸導制止、要求改善，若經勸

告不遵從者，得以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2.主管機關：（1）、警察機關（治安）；

（2）、環保局（噪音+空汙）→儀器蒐證、留下紀錄、

錄影或錄音等保留證據

三、行使方法：依民法第258條第1項規定：「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
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所謂「以意思表示為之」是指口頭或是
以書面（例如：存證信函）為之，基於舉證上方便是以書面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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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有舉證之責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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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房東可否出入已出租之房屋？須區分
下列情形而定：

一、房東與房客同住一屋內而房東預留房間自用，
且事先已言明→oK

二、租約到期前房東可否帶同下位房客「參觀」?

→如無約定或事先已得同意，須取得房客同意

始可。否則，任意進入房客房間→構成刑法

第306條侵入住居罪。

三、反制→房客可更換門鎖（但房客需保留原鎖
至租約到期後負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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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欠租：

一、房客遲付租金須由房東扣除押金後仍達兩期租金或

是已累積兩期租金總額時，始可定合理期限催告支付

所欠租金之履行期限（約3~10日），催告後仍不支付

租金，房東方可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

*注意新｢住宅租賃契約｣→第2種情形：

「承租人遲付租金達2個月租金額+經限期催告仍

未付→於終止前30日前以書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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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存證信函被退件了怎麼辦?

 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第952號判例意旨：「民法第440
條第1項所謂支付租金之催告，屬於意思通知之性質，
其效力之發生，應準用同法關於意思表示之規定 (見
41年台上字第490號判例)，而民法第95條第1項規定：
「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
對人時發生效力」，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
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故
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為達到
，不必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之
閱讀與否，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 」

Q、貼在大門上+拍照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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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回復原狀或現狀返還：

租期屆至,約定房客負返還租賃物義務以「現

狀」返還為妥當，避免爭議；

但房東若堅持要求回復原狀時,記得在簽約之

際要拍照存證並附在契約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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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 請 賜 教

報 告 人 王福民律師

報告日期：110年11月24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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